条文2.6.1(“生活便利” 第6.1.1 条)

审查要点：
1.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 50763 的基本要
求，并保证无障碍步行系统连贯性设计。当场地存在高差时，应
以无障碍坡道相连接。
2. 项目基地范围内的人行通道应联通建筑的主要出入口、道路、
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以及外部的城市道路，形成连续、完整的无
障碍步行系统。
3. 公共绿地是指设置了游憩或活动设施、人员可进入的绿地、居
住区公园(社区公园)及小游园、街头小广场等。

审查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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